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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臺中市長期照顧服務機構籌設/設立審查會議實施原則、流程及辦理方式    

一、目的: 

為健全本市長期照顧服務體系、確保長期照顧服務機構(以下簡稱長照機構)之服

務品質、保障受服務者之服務權利、並均衡區域資源之發展，故自110年1月1日起修

正居家式及社區式(含綜合式-居家混合社區)長照機構籌設、設立審查辦理方式，及

居家服務提供單位服務區域分配原則。 

 

二、審查適用對象： 

(一)申請新設立居家式長照機構。 

(二)申請新籌設社區式(含綜合式-居家混合社區)長照機構。 

(三)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19條規定，準用籌設及設立者。 

(四)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20條規定，辦理擴充或縮減者。 

(五)涉及有關提供社區式(含綜合式-居家混合社區)服務之長照機構土地編定及興辦

事業計畫等，須先提出該地有關長照機構籌設計畫等事宜。 

(六)提供居家式服務之長照機構服務區域變更。 

(七)其他主管機關評估後(如：變更籌設許可、、、等)，應進入本市長照機構審查

會議者。 

 

三、申請資格應備文件: 

(一)申請居家式長照機構設立資格者: 

1、依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3條規定之申請人提出公文:內容為

申請進入臺中市居家式長照機構設立審查會議。 

2、檢附之資料: 

(1)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10條、第11條規定之資料。 

(2)上述文件除公文外，其他文件應為一式4份，與公文併送本府錄案辦理。 

 

(二)申請提供社區式服務長照機構(含綜合式)籌設資格者: 

1、依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3條規定之申請人提出公文:內容為

申請進入臺中市長照機構籌設/設立審查會議。 

2、檢附之資料: 

(1)申請提供社區式服務之長照機構(家庭托顧服務除外): 

A、依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6條、第7條規定之資料。 

B、上述文件除公文外，其他文件應為一式7份，與公文併送本府錄案辦理。 

(2)申請提供家庭托顧服務之社區式服務之長照機構: 

A、依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8條規定之資料。 

B、上述文件除公文外，其他文件應為一式7份，與公文併送本府錄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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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審查辦理時間及收件截止日: 

會議辦理時間(註1) 
最後錄案收件截止日

(註2、註3) 
備註 

每年2月第4個週四 1月15日前 
如遇國定假日均調整後第一

個上班日 

每年5月第4個週四 4月15日前 
如遇國定假日均調整後第一

個上班日 

每年8月第4個週四 7月15日前 
如遇國定假日均調整後第一

個上班日 

每年11月第4個週四 10月15日前 
如遇國定假日均調整後第一

個上班日 

註1-每年2月、5月、8月、11月第4個週四辦理(如遇國定假日則調整辦理日期)。 

註2-截止日前完成送件者，並經本府相關局處審查資料齊全，方可排入下月審查會議。 

註3-截止收件日，以本府衛生局上班日下班前(當日17時30分之前)，實際收到相關文

件為主。 

註4-截止日後送件，將納入下次審查會議審查。 

 

五、審查流程及方式 

(一)居家長照機構設立許可審查流程(附件1-1) 

1、申請人提出審查申請公文暨設立計畫書、相關文件資料，經本府衛生局錄

案初審(含補正)通過後，始可進入審查會議。 

2、經審查會議通過後，始具設立申請資格，方可提送設立申請書及經審查通

過之計畫書，至本府衛生局進行機構設立事宜。 

3、經本府衛生局進行實地會勘，符合設立標準，即核發設立許可。 

(二)社區式(含綜合式-居家混合社區)長照機構籌設/設立方式及流程(附件1-2)： 

1、申請人提出審查申請公文暨籌設計畫書、相關文件資料，經本府衛生局錄

案，並由相關局處初審(含補正)通過後，始可排入審查會議。 

2、經審查會議通過後，始具申請資格，方可送申請書暨審查通過籌設計畫書

至本府衛生局申請籌設許可。 

3、經本府衛生局函發籌設許可，若有變更籌設計畫書內容等相關情事，需再

依流程進審查會議。 

4、俟取得籌設許可函後，即可依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23

條規定進行設立申請，並經本府相關局處將進行書審及現場會勘後，審查

符合設立標準及建管、消防等相關規定，將核發設立許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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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審查會辦理程序 

(一)請於會議前7天，將簡報相關檔案送至本府衛生局指定之電子信箱，或是送至本

局存取，會議當天不再接受抽換簡報。 

(二)由機構負責人或業務負責人依機構服務及審查項目進行10分鐘簡報及答詢(業務

負責人務必列席)，委員現場提問(統問統答15分)。 

(三)簡報內容，至少如下 

1、申請人員自我介紹，簡介未來欲設立機構之服務項目、人數、規模等基本資

料。 

2、本次申請機構設立位址、平面規劃說明及現場照片。 

3、組織架構、資源及人力整備、行政管理等。 

4、服務品質控管、個案權益保障等。 

5、服務規劃、流程(含開案、派案、轉介、結案） 

6、緊急事件處理流程及申訴管道、異常事件。 

 

七、審查評分項目(附件1-3評分表): 

(一)機構設立位址之資源需求/內部規劃(20分)  

(二)行政能力(20分) 

(三)資源整備(20分) 

(四)人力整備(20分) 

(五)個案權益、創新服務及其他(20分) 

 

八、審查結果:總平均達80分以上方才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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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附件1-1) 

臺中市居家式長照機構設立申請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註1:如書面資料與現場不符， 

或未獨立出入口等事宜。 

 

 

 

 

 

 

臺中市居家式、社區式

長照機構設立審查會議 

受理案件/錄案辦理 

衛生局初審應檢附

文件、資料 

函請業者 

補正 否 

審查通過 

臺中市居家式長照機

構設立審查會議 

1.會議辦理時間:每年

2、5、8、11月之第4

個禮拜四辦理(遇國

定假日調整)。 

2.最後錄案收件截止

日，會議前月 15日

(如遇國定假日均調

整 後 第 一 個 上 班

日)。 

3.會議業務負責人務必

列席，可讓機構負責

人或業務負責人簡

報，簡報時間 10分

鐘，統問統答 15分

鐘。 

4.應檢附文件: 

(1)申請審查公文。 

(2)設立計畫書。 

(3)設立許可應檢具

文件及檢核表。 

 

駁回 

否 

是 

是 

提出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申請書 

 

本府實地勘查 

 

駁回(註1) 

否 

是 

核發設立許可函 

資料齊全 

符合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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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附件1-2) 

臺中市社區式(含綜合式-居家混合社區)長照機構設立申請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註1:如書面資料資料與現 

場不符，或未獨立出入口 

等事宜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是 

 

否 

是 

臺中市居家式/社區式(綜合-居家+

社區)長照機構籌設設立審查會議 

 

本府相關局處進行籌設許可應檢附

文件、資料初審 

資料齊全 

審查通過 駁回 
否 

是 

提出長期照顧服務機構籌設申請書 

本府核發籌設許可函 

否 
符合規定 

核發設立許可函 

依核准籌設內容設立；完備後提出設立

申請書及相關資料 

本府相關局處將進行現場會勘及書面審查 

臺中市社區式(含綜合

式-居家混合社區)長照

機構設立審查會議 

1.會議辦理時間:每年2、

5、8、11月之第4個禮

拜四辦理(遇國定假日

調整)。 

2.最後錄案收件截止日，

會議前月15日(如遇國

定假日均調整後第一

個上班日)。 

3.會議業務負責人務必列

席，可讓機構負責人或

業務負責人簡報，簡報

時間10分鐘，統問統答

15分鐘。 

4.應檢附文件 

(1)申請公文 

(2)籌設計畫書 

(3)籌設許可應檢具文

件及檢核表。 

駁回 

(註1) 

函請業者 

補正 

受理案件/錄案辦理 

補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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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附件1-3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案件標號: 

臺中市政府長照機構籌設/設立審查會議評分表 

日期: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 
一、申請機構之基本資料: 

(一)機構名稱: 

(二)機構地址(或地號): 

(三)機構負責人: 

(四)提供服務類型及服務項目、規模: 

 

二、評分: 

項目(分數) 
委員 

評分 

委員 

意見 

1 
機構設立地址之資源需求及內部規劃

(20分) 

  

2 行政能力(20分) 
  

3 資源整備(20分) 
  

4 人力整備(20分) 
  

5 個案權益、創新服務及其他(20分) 

  

總分(滿分100分)   

三、委員建議: 

 

 

委員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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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標號: 

臺中市政府長照機構籌設/設立審查會議評分總表 

日期: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一、申請機構之基本資料: 

(一)機構名稱: 

(二)機構地址(或地號): 

(三)機構負責人: 

(四)提供服務類型及服務項目、規模: 

二、評分之總平均分數 

項目(分數) 
委員 

1 

委員 

2 

委員 

3 

委員 

4 

委員 

5 

委員

6 

委員

7 

1 
機構設立地址之資源需

求及內部規劃(20分) 

       

2 行政能力(20分) 
       

3 資源整備(20分)        

4 人力整備(20分) 
       

5 
個案權益及創新服務(20

分) 

       

總分(滿分100分)        

平均 

 

 

 

二、審查結果(80分以上，方才通過) 

□通過 

□不通過 

 


